
臺南市兒少代表徽章設計徵件競賽

主 辦 單 位 臺 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
Social affairs Bureau of Tainan City Government

承 辦 單 位 好 氏 社 會 企 業
Hao-Shi Social Enterprise

參 賽 諮 詢 02-55784219

參 賽 諮 詢競 賽 官 網

即日起至

優選10名（含特優1名） 佳作10名



伍、獎勵辦法

本 次 競 賽 依 據 初 選、決 選 成 績 加 總 後 之 總 成 績 高 低
擇優頒發獎項。

獎項 青少組【滿13歲~未滿19歲】 兒童組【12歲(含)以下】

優選最高分（第一名）作品評定為特優，
以此製作徽章一式（另致贈獎牌及1萬元獎勵金）

特優

5 名（獎金6,000元） 5 名（獎金6,000元）優選

5 名（獎金3,000元） 5 名（獎金3,000元）佳作

※如評審結果未達評審認定標準，獎項得予從缺。

評分項目 占比評分指標

主題掌握度 40%
圖 形 意 象 呈 現 確 實 傳 達 徵 件 主 題、
兒 少 代 表 等 主 題 之 意 象，並 融 入 臺
南在地元素。

創作理念說明 20%將 抽 象 概 念 轉 換 為 圖 形，具 體 說 明
作品的創作理念。

視覺效果呈現 15%整體作品色調、色彩搭配等。

壹、宗旨

　 　 臺 灣 自103年 立 法 施 行《兒 童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》
接 軌 國 際 關 注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之 基 本 人 權，鼓 勵 社 會
大眾在四大原則上落實兒童權利，包含：以兒童最佳
利益為考量、禁止歧視原則、傾聽/尊重兒童意見、保
障生存及發展權。

　　為增進本市兒少及社會大眾對兒少代表機制之
認識，爰辦理兒少代表徽章設計徵件競賽，鼓勵大家
一起認識何謂兒少代表、如何在生活中實踐《兒童權
利公約》中被傾聽及意見獲得考量的權利(§12)。

貳、競賽說明

一、競賽主題
臺南市之兒少代表於113年將邁入第七屆，期望藉由
本次徵件競賽遴選出一款供兒少代表配戴之徽章圖
樣，邀請參賽者在徽章圖樣設計中融入《兒童權利公
約》(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, CRC)第12
條 之 被 傾 聽 及 意 見 獲 得 考 量 的 權 利、兒 少 代 表 之 權
利義務等內容。

二、參賽資格
凡 對 此 競 賽 有 興 趣 之 未 滿 19歲 中 華 民 國 國 民，皆 可
報名參加。（以報名截止日民國113年2月15日計，出
生日期為民國94年2月14日以後者，方可報名）。

三、參賽組別
1.青少組：滿13歲至未滿19歲
   （出生日期為民國94年2月14日至100年2月14日者）

2.兒童組：12歲（含）以下
   （出生日期為民國100年2月15日以後者）

※由承辦單位依參賽者之出生日期逕行分組。

四、參賽規範
電 腦 繪 圖 請 將 作 品 轉 存 j p g 檔 案，不 可 超 過 2 M B。
紙筆繪製，請將作品繪製於A4（21*29.7cm）大小之
紙 張，紙 張 材 質 不 限，媒 材 不 限（彩 色 筆、色 鉛 筆、水
彩、蠟筆等皆可），惟需以平面創作。

每人限投稿一件，限國內外未曾發表過之原創作品，
且不得使用AI人工智慧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）生
成之作品參賽。

參、參賽方式 （線上與紙本繳件並行，擇一方式即可）

一、線上投稿
於競賽官網 (crc.haoshi-tw.com)點擊「我要參賽」按
鈕，完 成 參 賽 相 關 資 料 填 寫、作 品 上 傳，收 到 報 名 確
認信即為成功報名。

二、紙本投稿
於 民 國 1 1 3 年 2 月 1 5 日 前（ 以 郵 戳 為 憑 ）郵 寄 至 

臺 南 市 兒 少 代 表 徽 章 設 計 徵 件 競 賽 　 徵 件 辦 法

二、決選
於113年3~4月間辦理之總決賽暨頒獎典禮，由入圍
者口頭發表作品，經加總初選及決選評分，據以評定
名次。如有同分者，則依據評分項目占比最高者之得
分排名，以此類推。

※ 入 圍 者 須 參 與 總 決 賽 暨 頒 獎 典 禮 進 行 決 選，未 能
參與則視同放棄該項評分項目之分數。

評分項目 占比評分指標

25%發 表 是 否 具 完 整 性、陳 述 流 暢，且 清
楚表達作品創作理念、創作過程。

作品發表
簡報台風

11599 南港昆陽郵局第7號信箱 臺南市兒少代表徽
章設計徵件競賽 收（可選擇列印【附件三】之交件信
封封面使用）。

參 賽 者 於 繳 件 時 需 一 併 繳 交 下 列 資 料：【附 件 一】報
名 表、【 附 件 二 】參 賽 聲 明 暨 著 作 授 權 同 意 書、參 賽
作品；參賽作品無論入圍與否，恕不退件。

肆、評選辦法（本競賽採二階段評選）

一、初選
依據以下標準篩選出20名入圍者（青少組及兒童組各
10名）進入決選。

※ 競 賽 期 程 如 有 變 動，依 競 賽 官 網 公 佈 之 最 新 資 訊
為主。

陸、競賽期程

暫定於3~4月辦理總決賽暨頒獎典禮

2月23日(星期五) 於競賽官網公告入圍公告

即日起至2月15日(星期四)止（郵戳為憑）徵件報名



附件一

報 名 表
參賽者基本資料

姓　名

電子信箱

聯絡地址

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

編號

身分證明文件（需顯示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）

身分證明文件
正面

身分證明文件
背面

創作理念（標點符號占一格，以120字為限）

15

30

45

60

75

90

105

120

線上繳件者
請掃描上傳身分證明文件

不
須
填
寫

民國　　　年　　 　月　 　日



1.

2.

3.

4.

5.

本 人 保 證：參 賽 作 品 係 出 於 本 人 之 原 創 創 作，並 未 曾 公 開 發 表，絕 無 侵 害

他 人 著 作 之 事 宜，亦 未 使 用 A I 生 成 之 成 果 參 賽，如 有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爭 議，

本人願負相關法律之責任。

本 人 之 參 賽 作 品 如 有 使 用 侵 權 之 著 作、抄 襲 或 複 製 他 人 作 品 或 有 妨 害 他

人 著 作 財 產 權 或 妨 礙 社 會 秩 序 善 良 風 俗 或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等 情 形，經

查 證 屬 實，本 人 願 負 排 除 糾 紛 之 責，主 辦 機 關 得 逕 予 取 消 得 獎 資 格，追 回

一切獎勵，另若造成主辦機關損害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本 人 同 意 臺 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因 著 作 利 用 之 目 的 及 方 法，於 標 示 有 困 難 或

不違反社會慣例者，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，並同意因政策需求或受

限於版面、技術等之必要，得調整著作之內容，但不得侵害著作人名譽。

臺 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使 用 範 圍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編 輯、改 作、重 製、散 布、發 行、

公開傳輸、出租、公開口述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展示、編輯、公開演出、公開播

送（指 於 有 線、無 線、衛 星 之 類 比 及 數 位 電 視 頻 道 及 其 他 器 材 之 廣 播 電 視

系 統 播 送），並 得 依 上 開 授 權 範 圍 內 授 權 與 第 三 人 使 用。本 人 同 意 上 開 使

用方式及範圍於衍生著作亦有適用。

本人已詳閱競賽辦法及參賽聲明書所有內容，並願意遵守所有條文規定。

本人參加 2024臺南市兒少代表徽章設計徵件競賽，同意並擔保以下事項：

附件二

參賽聲明暨著作授權同意書線上繳件者請親筆簽名
掃描上傳，並保留正本

中華民國 113 年　　月　　日

參賽者 簽名處 法定代理人 簽名處

此致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



附件三 交件信封封面（選用）

寄件人 聯絡電話

地　址

*請務必於113年2月15日前寄出（以郵戳為憑）

繳交資料確認（寄出前請再次檢查）

報名表（含身分證明文件黏貼）
參賽聲明暨著作授權同意書
參賽作品（尺寸為A4）

郵遞者建議掛號

郵 　 　 票
黏 　 　 貼

11599 南港昆陽郵局 第7號信箱
臺南市兒少代表徽章設計徵件競賽 工作小組 收

02-55784219（好氏社會企業有限公司）


